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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督察长恢复履行职务的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督察长路彩营女士已结束休病假， 于2015

年4月7日起恢复履行督察长职务； 何斌先生自4月7日起不再代为履行督察

长职务。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五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2015-0027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了由河南省科学技术

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和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证书编号：GR201441000150），公司顺利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发证时间为

2014�年10月23日，有效期三年。

根据有关规定， 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后，2014-2016年度将继续享受高

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358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公告编号：

2015-009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3月25日开市起停牌，并于2015年3月25日发布了《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07），2015年4月1日发布了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继

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08）。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公司股票停牌后，公司积极推动该重大事项的进展，但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4月9日（星期四）开市起继续停牌，待相关公告刊登后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8日

证券代码：

002087

证券简称：新野纺织 公告编号：

2015-008

号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根据新疆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下达2014年兵团纺织技改专

项资金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师工信发【2015】10号），公司子公司———新疆锦域纺织有限公司于近

日收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财务局拨付的2014年纺织技改专项资金1,580,000.00元。

根据阿拉尔市人民政府2011年1月发布的 《新疆阿拉尔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我公司全资子公

司———新疆锦域纺织有限公司是阿拉尔市招商引资企业，符合《新疆阿拉尔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规

定， 享受相关的优惠政策。 新疆锦域纺织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阿拉尔市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拨付的

2015年2月份电费补贴629,832.00元，水费补贴20,838.00元。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以上三项政府补贴合计金额2,230,

670.00元将确认为营业外收入。 具体的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8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烽火通信”

恢复收盘价估值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

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自2015年4月3日起，嘉实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烽火通信” 股票(代码：600498)采用

“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经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4月8日起对

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烽火通信”股票，恢复按估值日收盘价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jsfund.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9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直销自有平台（含电话交

易）暂停支付宝渠道认

/

申购、定期定额申购以

及后端收费申购、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将于2015年4月14日15:

00起，暂停通过支付宝渠道在本公司直销自有平台（含电话交易）办理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认/申购、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以及后端收费申购、定期定额申购

业务。 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务暂停时间

2015年4月14日15:00起

二、适用基金范围

投资者通过支付宝渠道购买的本公司仅收取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产品以及

支持后端收费的基金产品。

三、业务暂停范围

暂停通过支付宝渠道在本公司网上交易平台、理财嘉APP平台、电话交易

平台办理的以上基金认/申购、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以及后端收费申购、定期定

额申购业务，除此之外的其他业务不受影响。

四、重要提示

1.投资者之前通过支付宝渠道购买的相关以上基金产品，可正常进行赎回

或转换。

2. 已通过支付宝渠道签订的以上基金产品的定期定额申购计划将自动取

消，投资者可通过其他支付渠道重新签订定期定额申购计划。

3.如后续有基金暂停通过支付宝渠道认/申购、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本公司

将不再另行通知。

4.其他基金费率标准按照相应基金的有关公告规定执行，具体参见该基金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五、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jsfund.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咨询有关信息。

六、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9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聚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申购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4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聚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聚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115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广发聚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

广发聚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4

月

9

日

暂停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

年

4

月

9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

年

4

月

9

日

暂停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为保护现有广发聚安混合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我司决定暂停广发聚安

混合基金申购业务，具体措施如下：从2015年4月9日起，广发聚安混合基金暂

停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业务）和转换转入业务。在本基金暂停申购

（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业务）及转换转入业务期间，其它业务正常办理。

广发聚安混合基金恢复开始办理申购 （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业务）

的具体时间，敬请留意我司相关公告。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95105828（免长途费），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

息。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9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聚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延长募集期的公告

广发聚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经中国证

监会证监许可[2015]471号文注册，已于2015年4月7日开始募集，原定认购截

止日为2015年4月8日。 为充分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及《广发聚

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广发聚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经本基金管理人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本基

金销售代理机构协商，决定将本基金募集期延长至2015年4月10日。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阅读刊登在2015年4月4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等媒体上的《广发聚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 投资者也可通过本公司客服电话：95105828，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gf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9日

交银施罗德国证新能源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之新能源

A

与新能源

B

基金份额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交银施罗德国证新能源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新能源A与新

能源B基金份额于2015年4月9日开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基金份额简称及代码： 新能源A， 代码150217； 新能源B， 代码

150218。

经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新能源A和新

能源B截止2015年4月8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分别为1.002元和1.088

元， 上市首日分别以新能源A和新能源B各自的基金份额净值1.002

元和1.088元（四舍五入至0.001元）为开盘参考价，并以此为基准设

置涨跌幅限制，幅度为10%。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四月九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总经理任职及代任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4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管理办法

》

等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代任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

法定代表人

)

2�新/代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

/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总经理

、

代任董事长

（

法定代表人

）

新

/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阮红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2015

年

4

月

2

日

任职日期

2015

年

4

月

2

日

过往从业经历

1988

年

7

月至

2015

年

3

月任职于交通银行

，

历任交通银行办公室副处

长

、

处长

，

交通银行海外机构管理部副总经理

、

总经理

，

交通银行上海

分行副行长

，

交通银行资产托管部总经理

，

交通银行投资管理部总经

理

。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研究生

、

博士

注： 阮红女士的总经理任职资格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15】562号文核准批复。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 已经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督察长苏奋先生自2015年4月2日

起不再代为履行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职责。 公司按有关规

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监管局报告， 并及时办理法定

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证券代码：

000002

、

299903

证券简称：万科

A

、万科

H

代 公告编号：〈万〉

2015-018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五年

三月份销售及近期新增项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5年3月份公司实现销售面积124.1万平方米， 销售金额147.4亿元。

2015年1~3月份公司累计实现销售面积393.7万平方米， 销售金额460.6亿元。

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

存在差异，因此相关统计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2015年2月份销售简报披露以来公司新增加项目2个，情况如下：

1、珠海香洲区上冲项目。该项目位于珠海市香洲区上冲片区上冲车辆基地

北侧，南坦路南侧，东侧紧邻G105，西侧为规划路。 项目净用地面积约19.3万平

方米，容积率3.24，计容积率总建筑面积约62.5万平方米（其中商品房约31.4万

平方米；其余为回迁房及公建配套，将于建成后无偿移交给政府）。 万科拥有该

项目商品房部分51%权益，须支付相关地价款约 1.38�亿元。

2、宁波鄞州区长丰路项目。 该项目位于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长丰五

路西侧，长丰二路北侧，广德湖北路东侧，新典路南侧。 项目净用地面积约3.9万

平方米，容积率2.5，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万科拥有该项目100%权

益，须支付地价款约6.24亿元。

以上项目中，未来可能有部分项目因引进合作方共同开发等原因导致万科

在项目中所占的权益比例发生变化。 目前披露的权益比例，仅供投资者阶段性

参考。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002

、

299903

证券简称：万科

A

、万科

H

代 公告编号：〈万〉

2015-019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按照《香港上市规则》公布

2015

年

3

月份证券变动月报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简称 “《香港上市规

则》” ）13.25B条关于披露股份发行人的证券变动月报表的要求，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6.1条关于境内外同步披露的要求，特披露公司在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刊登的《万科企业股

份有限公司截至2015年3月31日的月报表》，供参阅。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九日

股份發行人的證券變動月報表

截至月份（日／月／年）： 31/3/2015

� � � �致：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 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呈交日期 二零一五年四月八日

I.�法定股本變動


